
委 託 書 

委託人                (印章)為申請臺東縣東河鄉 

           段          地號農業使用證明申請 

之撤銷案，茲因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將出具委託

書授權代理人             (印章)撤銷案其有關一切權

限。 

 

委 託 人：  

身份證字號：  

電   話： 

住   址：  

 

受 委 託 人：  

身份證字號：  

電   話：  

住   址：  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月      日 


